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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

通过的关于第 24/2017 号来文的意见  

来文提交人： M.A.B. (由律师 Albert Parés Casanova 代理) 

据称受害人： M.A.B. 

所涉缔约国： 西班牙 

来文日期： 2017 年 7 月 12 日 

意见通过日期： 2020 年 2 月 7 日 

事由： 关于一名据称无人陪伴儿童的年龄鉴定程序 

程序性问题： 基于属人理由不可受理；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公约》条款： 第 3 条、第 8 条、第 12 条、第 18 条第 2 款、

第 20 条第 1 款、第 27 条和第 29 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 7 条(c)、(e)和(f)项 

 

1.1 来文提交人为 M.A.B.，几内亚公民，生于 1999 年 12 月 24 日。提交人

声称自己是违反《公约》第 3 条、第 8 条、第 12 条、第 18 条第 2 款、第 20 条

第 1 款、第 27 条和第 29 条行为的受害者。《任择议定书》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对

所涉缔约国生效。 

  

  委员会第八十三届会议(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7 日)通过。 

  参加审议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苏珊娜·阿霍·阿苏马、阿迈勒·萨尔曼·阿尔杜萨里、

辛德·阿尤毕·伊德里斯、布拉基·古德布兰松、菲利普·雅费、奥尔加·A·哈佐娃、西法

斯·卢米纳、杰哈德·马迪、费斯·马歇尔－哈里斯、本雅姆·达维特·梅兹姆尔、克拉伦

斯·纳尔逊、大谷美纪子、路易·埃内斯托·佩德内拉·雷纳、何塞·安杰尔·罗德里格

斯·雷耶斯、艾萨图·阿拉萨内·西迪库、安·玛丽·斯凯尔顿、韦利娜·托多罗娃和雷娜

特·雯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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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7 年 7 月 13 日，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6 条，来文工作组代表委员会

行事，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此案期间不要将提交人遣返原籍国，而是将他转送

至儿童保护中心。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2017 年 6 月 3 日，西班牙国家警察在格拉纳达的莫特里尔拦截了提交人试

图非法进入西班牙乘坐的小船。2017 年 6 月 4 日，国家警察决定将提交人遣返

原籍国。提交人没有证件，他告诉警方他是未成年人，但这一说法没有得到考

虑。2017 年 6 月 6 日，莫特里尔第二调查法院下令将提交人安置在巴塞罗那的

外国人收容中心等待遣返，安置时间不得超过 60 天。 

2.2 当提交人告知巴塞罗那的外国人收容中心主任他是未成年人时，该主任将

这一信息转告巴塞罗那第一调查法院。2017 年 6 月 26 日，该法院下令要求提交

人进行医学年龄鉴定，包括手部 X 光和牙科全景 X 光。 

2.3 提交人称，他从未被告知任何此类检测。2017 年 7 月 7 日，他联系了外国

人收容中心的律师，律师索要了关于测试的信息。同日，他向莫特里尔第二调查

法院发送了一份出生证明，以证明他是未成年人。在向委员会提交申诉时，提交

人仍未收到任何关于医学检测的任何信息，也未收到缔约国就其年龄鉴定作出的

任何决定。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在年龄鉴定程序中没有按照《公约》第 3 条的要求考

虑到儿童的最大利益。他指出，正如委员会本身所指出的，缔约国没有保护无人

陪伴未成年人的标准化国家程序。例如，年龄鉴定方法因自治社区而异。1 

3.2 提交人提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只有在

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应进行年龄鉴定检测，而且不应仅基于 Greulich-Pyle 方法，

而应基于专家的建议、使用适当的技术并结合不同技法。2 报告还指出，必须适

当适用《公约》，在为此目的采取的所有措施中，儿童的最大利益应优先于与外

国人相关的公共秩序关切。 

3.3 提交人指出，西班牙目前使用的唯一年龄鉴定方法是医学估计和基于个人

身体特征的估计。不使用其他方法，如心理社会和发育估计以及利用现有文献、

知识和当地信息估计。西班牙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基于 Greulich-Pyle 图谱法的放

射性检测。该图谱法源自 1950 年代对美利坚合众国 6,879 名上层中产阶级健康

儿童样本进行的一项研究。通过检测可以评估个人所属年龄范围。这项研究和随

后进行的其他研究一样，仅仅是指示性的。提交人强调，需要区分实际年龄和骨

  

 1 提交人援引 CRC/C/ESP/CO/3-4 号文件。第 27 和第 59 段。 

 2 儿基会，西班牙律师和银行总理事会，Ni ilegales ni invisibles： realidad jurídica y social de los 

menores extranjeros en España (《既不非法也不隐形：西班牙境内外国未成年人的法律和社会

现实》)，2009 年。提交人还援引 La Merced Migraciones、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救助儿

童会、科米利亚斯主教大学桑坦德未成年人方案、Baketik 组织及西班牙天主教移民协会

(Asociación Comisión Católica Española de Migración) 2009 年题为“Aproximación a la protección 

internacional de los menores no acompañados en España”(为西班牙无人陪伴未成年人提供国际

保护的方法)的报告(Madrid, La Merced Migracione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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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骨龄是临床实验中发展出的统计概念，可用于严格的医学目的，如估计一

个人的骨骼成熟度或预测一个人能长多高。而实际年龄则是一个人已生活的时

间长度。骨龄和实际年龄未必相同，因为儿童的生长发育不仅受到遗传、病理、

营养、卫生和健康等反映其社会地位的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种族因素的影响。

多项研究表明，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其骨骼发育的关键决定因素。 

3.4 提交人认为。儿童的最大利益应是整个年龄鉴定过程中的首要考虑，并且

只应进行符合医学道德规范的必要医学检测。由此产生的医学检测报告都应显示

误差范围。此外，X 光片应由专门看 X 光片的医务人员拍摄和阅看，对结果的

总体评估不应像通常那样由放射科进行，而应由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医务人员进

行。3 最后，年龄评估应参考各种补充检测和检查。 

3.5 提交人声称自己是违反《公约》第 3 条(与第 18 条第 2 款和第 20 条第 1 款

一并解读)行为的受害者，因为未为他指派监护人或代表，而这是确保尊重无人

陪伴儿童最大利益的一项关键程序性保障措施。4 他指出，他被根据不可靠证据

宣布为成年人，无法维护自己，又未受到本应得到的保护，处境极为脆弱。 

3.6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 8 条享有的维护自己身份的

权利。他指出，年龄是身份的一个基本方面，缔约国有义务不损害其身份，并保

留和恢复其身份的要素。 

3.7 他还声称，《公约》第 20 条遭到了违反，因为缔约国没有向他提供他作

为一个失去家庭环境的儿童应享有的保护。 

3.8 最后，提交人声称他根据《公约》第 27 和第 29 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

因为缔约国未能指派监护人照顾他的利益，这阻碍了他的正常发展。 

3.9 提交人提出了以下可能的解决方案：(a) 缔约国承认不可能根据所进行的

医学检测确定其年龄；(b) 通知他关于他的任何决定；(c) 承认可针对年龄鉴定

裁定向法院提起上诉；(d) 他作为未成年人享有的所有权利都应得到承认，包括

获得国家保护的权利、拥有法律代理的权利、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及获得居留证和

工作许可的权利，以使他能够实现个人的充分发展并融入社会。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17 年 10 月 27 日的意见中指出，在提交人非法进入西班牙的

当天，他和他乘坐的小船上的其他乘客被关押在格拉纳达警察局，在那里，他们

在一名翻译的帮助下进行了身份查验并被告知他们的权利。在律师在场和翻译的

帮助下，他本人被告知驱逐令，并被告知他可以向法院上诉。 

4.2 缔约国报告说，2017 年 6 月 29 日，加泰罗尼亚法医和科学研究所的成员

依照巴塞罗那第一调查法院的命令，按照年龄估计一般程序对提交人进行了检

查。它报告说，国家警察称，提交人的出生日期是 1999 年 12 月 24 日。包括手

  

 3 提交人援引 2011 年 Síndic de Greuges (加泰罗尼亚监察员)关于评估无人陪伴外国未成年人年

龄程序的报告。 

 4 提交人援引委员会题为“远离原籍国无人陪伴和无父母陪伴的儿童待遇”的第 6 号一般性意

见(2005 年)，第 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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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 X 光片和牙科全景 X 光片在内的检查结果表明，基于 Greulich-Pyle 图谱法，

提交人骨龄的估计为 19 岁，同时考虑到这个年龄组没有标准离差。 

4.3 2017 年 7 月 7 日，提交人在自己选择的律师的帮助下向莫特里尔第二调查

法院申请审查将他安置在外国人收容中心的决定；他提供了一份他声称是他的出

生证明的未经证明的复印件，有可能证明他是未成年人。提交人敦促法院将他从

外国人收容中心带走，并将他移交给儿童保护机构。检察官认为，将他收入儿童

保护中心是不合适的，因为医学检测结果显示他是成年人。2017 年 7 月 28 日，

法院裁定，鉴于医疗年龄鉴定检测的结果显示他已超过 18 岁，并考虑到无人陪

伴的外国未成年人登记册所载信息，对拘留他的决定进行审查是不适当的。由于

没有提出审查请求，这一决定成为了最终决定。 

4.4 2017 年 7 月 26 日，国家警察释放了 M.A.B.，正式将他从巴塞罗那外国人

收容中心释放。 

4.5 缔约国指出：(a) 没有任何文件证明出生证属于这个乘坐小船抵达并被拘

留的人，因为他被捕时没有携带任何文件；(b) 提交的文件不包含证明申请人身

份的任何生物特征数据；(c) 对该文件是否真实存在疑问，特别是因为它与所进

行的医学检测结果相矛盾。 

4.6 缔约国在 2017 年 10 月 27 日的意见中指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7 条

(c)和(f)项，基于属人理由，来文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是成年人。这是显而易

见的，因为：(a) 提交人在非法进入西班牙时没有出示带有可核实生物特征数据

的正式身份证件；(b) 他提交的出生证明并不足以证明其身份，因为它只是一份

不包含生物特征数据的复印件；(c) 如在他非法进入西班牙时拍摄的照片所示，

他是成年人外貌(身高 174 厘米，留有小胡子)；(d) 根据 Greulich-Pyle 图谱法进

行的客观医学检测的结果表明，他至少 18 岁，估计骨龄为 19 岁，同时考虑到这

一年龄组没有标准离差。缔约国补充说，由于没有确定性证据证明提交人是未成

年人，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只会助长移民偷运团伙，提交人向这些团伙支付费用并

利用了他们的服务。 

4.7 缔约国还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7 条(e)款，来文不可受理，理由是

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尚未用尽，因为提交人本可以：(a) 请求进行与已进行的医

学检测不同的额外检测，以证明他是未成年人；(b)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 780 条

规定的程序，要求为了保护儿童的目的对任何认定他不是未成年人的自治区决定

进行审查；(c) 向行政法院质疑驱逐令；(d) 根据《第 15/2015 号法》，在民事法

院提起关于年龄鉴定的非诉讼程序。 

4.8 缔约国还指出，根据宪法法院 2013 年 9 月 9 日关于第 952/2013 号要求保

护宪法权利的诉讼的第 172/2013 号判决，公诉机关的年龄鉴定是“仅仅是临时

的”，可以通过适当渠道向司法当局寻求关于非法移民年龄的最终裁决，这种办

法在本案中尚未用尽。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的评论 

5.1 提交人在 2017 年 12 月 13 日的评论中指出，缔约国没有提供任何资料，

说明以何种方式告知提交人(可能是未成年人)他有权获得法律援助，特别是在确

定年龄鉴定方面的权利或根据《公约》第 12 条享有的权利。缔约国也没有解释

如何对公诉机关作出的年龄鉴定裁定提出上诉。 



CRC/C/83/D/24/2017 

GE.20-04407 5 

5.2 提交人声称，无人陪伴的外国未成年人协议在最高法院受到质疑，因为它

的许多条款被认为是非法、不正常和违宪的。提交人提到该协议第 2 章第 6 节，

其中指出，如果一个人的外表不像未成年人，他就可能被视为成年人，无论他是

否持有护照。提交人声称，最高法院在一些判决中的陈述与此恰恰相反。提交人

特别提及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该判决将以下内容确立为判例法： 

 显示移民为未成年人的护照或同等身份文件不能被视为需要进行额外

的年龄鉴定检测的无证件外国人，因为如果他或她持有有效护照，在没有

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检测是不合适的。因此，适当的做法是进行相

称性检验，并适当分析文件被认为不可靠的原因以及应使用年龄鉴定检测

的原因。无论如何，无论该人是否有证件，医疗技术，尤其是侵入性医疗

技术，都不能为了鉴定年龄而任意使用。5 

5.3 提交人称，进行的医学检测从未被证明是准确和完全可靠的。他说，他从

未被告知缔约国在其意见中提到的所有司法补救办法。他指出，只有在年龄鉴定

过程中为他指派了律师的情况下，才可能启动必要的法律诉讼。他认为，这些补

救措施应被视为非常措施，因为有关诉讼必须由一方当事人提出且不能用来质疑

关于年龄鉴定的决定。 

5.4 他认为，如果缔约国将他遣返原籍国，就是以完全不正常的方式遣返一名

未成年人，并且违反了缔约国本国的法律，该法律要求遣返必须按照严格规定的

程序进行。6 将他(作为一名可能的未成年人)遣返原籍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

害。 

  缔约国关于案情的意见 

6.1 缔约国在 2018 年 1 月 9 日的意见中，重述了事件及其关于来文可否受理

的论点。 

6.2 关于提交人声称他的最大利益没有得到考虑，缔约国指出，“未成年人的

利益几乎不可能被忽视”，但客观的医学检测表明提交人是成年人。缔约国补充

说，他的申诉是一般性的，他没有具体说明缔约国据称在这方面实施的侵犯行为

的确切性质。此外，他的申诉似乎是基于这样的论点，即任何根据医学年龄鉴定

检测得出某人为成年人的结论都构成了违反《公约》的行为。委员会的第 6 号一

般性意见规定了在不确定情况下应推定有关个人为未成年人，若该人显然为成年

人则不作如此推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主管机构可在法律上将其视为成年人，

无需进行任何检测。但在本案中，当局给予提交人机会，在他事先知情同意的情

况下，进行客观的医学检测以确定他的年龄。 

6.3 缔约国认为，第 6 号一般性意见并不排除或禁止使用客观的医学检测来鉴

定看似是成年人、没有证件并声称自己是未成年人的人的年龄。缔约国指出，提

交人批评了各种类型的客观医学年龄鉴定检测，但没有指出他认为哪种年龄鉴定

检测有效。 

  

 5 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第 1382/2013 号上诉的第 453/2014 号判决。 

 6 提交人提及批准经《第 2/2009 号组织法》修订的《关于西班牙境内外国人权利和自由及其社

会融合的第 4/2000 号组织法》的实施条例的《2011 年 4 月 20 日第 557/2011 号皇家法令》的

第 191 条及其后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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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在没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缔约国不能仅根据提交人的话向他提供专门向

需要保护的未成年人提供的法律待遇。缔约国认为，将成年人安置在未成年人收

容中心可能会使实际的未成年人遭受这些成年人的虐待。 

6.5 关于提交人声称与《公约》第 18 条第 2 款和第 20 条第 1 款有关的他的最

大利益没有得到考虑，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抵达西班牙领土时得到了保健人员的

治疗，免费向他提供了一名律师和一名翻译；立即向主管司法当局报告他的情

况，以确保他的权利得到尊重；在他声称自己是未成年人后，立即向负责维护儿

童最大利益的公诉机关进行了报告。因此，即使提交人是未成年人(而事实上他

并非未成年人)，也很难说自己没有得到法律援助或保护。 

6.6 关于提交人维护其身份的权利的指称，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没有表明他是

如何被剥夺这一权利的。缔约国补充说，西班牙当局以他非法进入西班牙领土时

提供的名字对他进行了登记，由此产生的登记文件事实上使他现在能够行使他的

权利。 

6.7 关于提交人指称他被剥夺了《公约》第 20 条所载的获得国家的特别保护

和援助的权利，缔约国指出，“在本案中，由于有证据表明他是成年人，有关权

利根本不适用”。 

6.8 缔约国还声称没有违反《公约》第 27 条和第 29 条，因为发展权只适用于

未成年人。缔约国补充说，提交人自抵达西班牙以来一直受到缔约国的适当照

顾。 

6.9 关于提交人在其最初来文中提出的可能的解决办法，缔约国认为，提交人

既没有要求也没有提出任何可以确定提交人年龄的方法，也没有建议由其据称原

籍国的主管机构核实其信息。因此，要求西班牙承认不可能确定其年龄不是解决

办法，因为仅仅根据个人陈述就将一个外貌看似成年人的人推定为未成年人是不

可接受的。关于就公诉机关发布的年龄鉴定裁定向法庭提出质疑的可能性的请

求，缔约国称，这种决定“仅仅是临时的”，如果有新的证据，发布这些决定的

检察官可以审查这些决定，这些决定也可以被其他司法机构发布的最终决定所取

代。关于提交人的其余请求，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已经获得了法官和公诉机关提

供的国家援助。最后，只有满足一般法律要求，才能获得西班牙居留证和工作许

可；提交人非法入境，也没有申请国际保护，所以不满足这些要求。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的评论 

7.1 提交人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评论中重申，缔约国在年龄鉴定程序中没有

为他指定律师，因此他无法援用缔约国提到的任何补救办法。他指出，无法直接

对公诉机关机关发布的年龄确定裁定提出上诉，这清楚和明确地导致严重缺乏司

法保护。 

7.2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无视法医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根据面谈、体检

和补充检测的结果，最有可能的最低年龄是 18 岁”。这表明这份报告并没有确

定无疑地证实他的年龄。 

7.3 缔约国称，鉴于医学年龄鉴定检测的结果显示他已超过 18 岁，并且由于

他没有提出审查请求，这一决定成为最终决定，因此莫特里尔调查法院裁定对拘

留他的决定进行审查是不适当的，对此，提交人认为，他从未被告知这一决定。

这再次导致明显缺乏司法保护，因为他没有得到提出任何上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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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提交人指出，在他获释后的前几天，来自他的国家的许多人在外国人收容

中心与领事进行了面谈。他说，缔约国如果怀疑证明他是未成年人的文件的真实

性，本可以联系领事以核实其真实性。 

7.5 关于他提出的违反《公约》第 3 条(与第 18 条第 2 款和第 20 条第 1 款一并

解读)行为的指称，提交人声称，这些指称应结合《公约》第 12 条解读为意味着

他有权在某人陪同下主张其陈述意见的权利。提交人提及《关于对未成年人的法

律保护的第 1/1996 号组织法》关于陈述意见的权利的第 9 条，并声称缔约国未

能遵守其国内立法。他认为他通过代表陈述意见的权利没有得到尊重。 

7.6 提交人还认为，作为进行年龄鉴定检测的机构，不能指望公诉机关维护儿

童援用与年龄鉴定有关的可用补救办法的权利。 

7.7 提交人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 8 条，因为缔约国没有向他原籍国的领

事机构核实他的身份。 

  第三方意见7 

8. 2018 年 5 月 3 日，法国监察员就在成年人驱逐前收容中心进行年龄鉴定和

拘留问题提交了第三方意见。8 虽然在本案中当事方没有就此提交评论，但在

J.A.B.诉西班牙案9 (在该案中，提交了同样的第三方评论)中当事方提交了评论。

双方都表示，他们在该案中的意见适用于该第三方意见所涉的所有案件。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9.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主张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

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之下议事规则第 20 条，决定来文可否受理。 

9.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7 条(c)款和(f)款，

来文因属人理由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是一名成年人，而且未提供任何表明他不

是成年人的确定性文件或医学证据。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他在进入

西班牙时是未成年人，他向莫特里尔第二调查法院提交了一份几内亚出生证副

本，证明他是未成年人，但没有收到法院的任何答复。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

论点，即提交人提交的出生证明不能被视为他是未成年人的证据，因为该出生证

明不包含生物识别数据。委员会回顾，举证责任不能完全由来文提交人承担，特

别是考虑到提交人和缔约国并非总能平等获得证据，而且往往只有缔约国才能获

得相关资料。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缔约国如果对他的出生

证明的真实性有疑问，本应当联系几内亚领事当局核实他的身份，但缔约国没有

这样做。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七条(c)项不妨碍受理该

来文。 

  

 7 该意见涉及提交委员会的第 11/2017 号、第 14/2017 号、第 15/2017 号、第 16/2017 号、第

20/2017 号、第 22/2017 号、第 24/2017 号、第 25/2017 号、第 26/2017 号、第 28/2017 号、第

29/2017 号、第 37/2017 号、第 38/2017 号、第 40/2018 号、第 41/2018 号、第 42/2018 号和第

44/2018 号来文。 

 8 法国监察员提交的意见摘要见 N.B.F.诉西班牙(CRC/C/79/D/11/2017)，第 8.1-8.6 段。 

 9 CRC/C/81/D/22/2017，第 9 和第 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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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提交人没有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

法，因为：(a) 他本可以请求进行与已进行的医学检测不同的额外检测，以证明

他是未成年人；(b) 他本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 780 条规定的程序，要求对

任何认定他不是未成年人的自治区决定进行审查；(c) 他本可以向行政法院质疑

驱逐令；(d) 他本可以根据《第 15/2015 号法》，在民事法院提起关于年龄鉴定

的非诉讼程序。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向莫特里尔调查法院提交了他的出

生证明，并要求审查将他安置在外国人收容中心的决定；公诉机关认为将他收入

儿童保护中心是不合适的，因为医学检测结果表明他是成年人；并且法院仅根据

医学年龄鉴定检测的结果判定对拘留他的决定进行审查是不适当的，没有考虑到

提交人的出生证明。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声称在年龄鉴定过程中没有为他指派

律师，因此他无法援用缔约国提到的任何补救办法。委员会认为，在提交人即将

被驱逐出西班牙领土的情况下，任何过度延长或不暂停中止执行现有驱逐令的补

救办法都不能被视为有效。10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说明它所提到的补救

办法会暂时中止对提交人的驱逐。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任择议定书》

第 7 条(e)款不妨碍受理该来文。 

9.4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第 18 条、第 27 条和第 29 条提出的主

张没有为受理提供充分证实，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7 条(f)款认定为不可受

理。 

9.5 但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充分证实了其根据《公约》第 3 条、第 8 条、第 12 条

和第 20 条第 1 款提出的关于未能考虑到儿童最大利益的主张和关于在年龄鉴定

过程中未能指定监护人或代表的主张。因此，委员会认为，申诉的这一部分可以

受理，并着手审议案情。 

  审议案情 

10.1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10 条第 1 款，参照当事各方向委员会提供

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10.2 委员会要审议的问题之一是确定在本案中鉴定提交人(自称是未成年人并出

示了出生证明)年龄的程序是否侵犯了他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具体而言，

提交人称，鉴于用于鉴定儿童年龄的医学检测类型以及在鉴定年龄的过程中未指

定监护人或代表的情况，这一过程未考虑到儿童的最大利益。 

10.3 委员会回顾指出，确定自称未成年人的青年人年龄具有根本重要性，因为

这一结果决定了当事人是否有权作为儿童获得国家儿童保护。同样，这一点对委

员会也极为重要，《公约》所载各项权利的享有源自这一鉴定。因此，必须有正

当程序来确定个人年龄，而且必须有机会通过上诉程序对其结果提出质疑。在进

行这一程序期间，应避免对当事人作出不利判断，将其视为儿童。因此，委员会

回顾指出，在整个年龄鉴定过程中，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项首要考虑。11 

  

 10 N.B.F.诉西班牙，第 11.3 段；M.T.诉西班牙(CRC/C/82/D/17/2017)，第 12.4 段；R.K.诉西班牙

(CRC/C/82/D/27/2017)，第 8.3 段。 

 11 N.B.F.诉西班牙，第 1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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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第 6 号一般性意见并不排除或禁止使用客

观的医学检测来确定看似是成年人、没有证件并声称自己是未成年人的人的年

龄。(上文第 6.3 段)。但委员会回顾指出，提供的文件应被视为真实文件，除非

有相反的证据。12 此外，在没有身份证件或其他适当证据的情况下： 

 为了作出知情的年龄估计，各国应安排儿科专家或能够综合考虑儿童

各方面发展情况的其他专业人员全面评估儿童的身心发展。应以快速、关

爱儿童、顾及性别问题和适合当地文化的方式开展这项评估，包括以儿童

能听懂的语言与儿童进行面谈……应对被评估的个人适用疑罪从无原则。13 

10.5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a) 为了确定提交人的年龄，在没有文证件情

况下抵达西班牙的提交人接受了包括手腕 X 光和牙科全景 X 光的医学检测，没

有进行额外的检测，特别是心理检测；(b) 根据进行的检验，有关医院根据

Greulich-Pyle 图谱法确定提交人的骨龄为 19 岁，根据牙科 X 光片确定至少为

18 岁，但没有表明可能的误差范围；(c) 基于这一医学结果，缔约国司法机构决

定，提交人应留在外国人收容中心，因为他是成年人；(d) 缔约国当局认为提交

人提交的出生证明无效。 

10.6 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有充分的资料表明，骨龄评估缺乏精确度，误差范

围较大，因此不适合用作评估自称是未成年人且提交了证明文件的青年的实际年

龄的唯一方法。 

10.7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结论，即提交人的外貌显然是成年人的外貌。但委

员会回顾指出，第 6 号一般性意见称，年龄评估不仅应考虑当事人的外貌特征，

也应考虑其心理成熟程度，应当以科学、安全、对儿童和性别敏感及公正的方式

进行这种评价，如有不确定之处，应避免对当事人作出不利判断，也就是说，若

当事人有可能是儿童，则应得到儿童的待遇。14 

10.8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指称，即在他抵达西班牙时以及在导致出具表明

他是成年人的医疗报告的年龄鉴定过程中，没有为他指派监护人或代表来维护他

作为可能的孤身移民儿童的利益。委员会回顾指出，缔约国应在所有自称未成年

人的青年抵达时尽快为其指定免费、合格的法律代表。委员会认为，在鉴定年龄

过程中为这些人提供代表是尊重他们的最大利益和陈述意见权利的基本保证。15 

如果不这样做，就违反了《公约》第 3 条和第 12 条，因为年龄鉴定过程是适用

《公约》的起点。如果不及时指派代表，则可能导致严重的不公正。 

10.9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自称是一名儿童并提供证据支持这一说法的

提交人在接受年龄鉴定程序中未得到保护其《公约》权利所需的保障。鉴于本案

的情况，特别是用于鉴定提交人年龄的检查，在年龄确定程序中他没有得到代表

的协助，缔约国几乎不加考虑就拒绝接受他作为证据提供的出生证明，甚至没有

  

 12 关于原籍国、过境国、目的地国和返回国在具国际移民背景儿童的人权方面的国家义务的保

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第 4 号(2017 年)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3 号联合一般

性意见(2017 年)，第 4 段。 

 13 N.B.F.诉西班牙，第 12.4 段。 

 14 第 31 (一)段。 

 15 A.L.诉西班牙(CRC/C/81/D/16/2017)，第 12.8 段；J.A.B.诉西班牙，第 13.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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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评估其中所载的信息，也没有向几内亚领事机构澄清任何疑问，委员会认

为，在提交人经历的年龄鉴定程序中，儿童的最大利益不是首要考虑因素，这违

反了《公约》第 3 条和第 12 条。 

10.10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称，缔约国侵犯了他的权利，因为缔约国改变了他

身份的要素，给了他与出生证上的信息不匹配的年龄和出生日期。委员会认为，

儿童的出生日期是其身份的一部分，缔约国有义务尊重儿童保持其身份的权利，

而不应剥夺其身份的任何要素。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尽管提交人向西班牙

当局提供了他的出生证明副本，但缔约国拒绝将该证明作为证据，没有首先要求

主管部门正式评估其中所载的信息，也没有要求提交人原籍国当局核实该信息，

因而没有尊重提交人的身份。因此，委员会认定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 8 条。 

10.11 委员会认定存在违反《公约》第 3 条、第 8 条和第 12 条的行为后，将不

再单独审议提交人关于相同行为还违反第 20 条第 1 款的主张。 

10.12 最后，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采用将提交人转送儿童保护中心的临时

措施。委员会回顾指出，各缔约国批准《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诺遵守《任择议定书》

第 6 条所要求的临时措施规定，防止在来文待决期间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从而

确保个人来文程序的有效性。16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提

交人被转送儿童保护中心可能对这些中心的儿童构成严重危险。然而，委员会注

意到，这一论点以提交人是成年人为前提。委员会还指出，将可能是儿童的人送

到专门接收被确认为成年人的人的中心是危险的。因此，委员会认为，未能执行

所要求的临时措施本身违反了《任择议定书》第 6 条。 

10.13 委员会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第 10 条

第 5 款行事，认定所掌握的事实表明存在违反《公约》第 3 条、第 8 条和第 12 条

和《任择议定书》第 6 条的情况。 

11. 因此，缔约国应为提交人遭受的侵权行为提供有效赔偿，包括给予他机

会，使他在缔约国的行政地位正规化，同时适当考虑到他在抵达西班牙时是一名

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缔约国还有义务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在这方

面，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确保所有鉴定自称是未成年人的青年的年龄的程序符合《公约》，特

别是在这些程序中：(一) 考虑到有关青年提交的文件，该文件如果由有关国家

当局或大使馆签发或认证，应被认为是真实的；(二) 立即免费为有关青年指派

一名合格的法律代表或其他代表，任何选择代表该青年的私人律师都应得到承

认，所有法律代表和其他代表都应被允许在年龄鉴定程序中协助该青年； 

 (b) 制定有效和易用的补救机制，允许自称 18 岁以下的无人陪伴的青年

移民在年龄鉴定程序没有附带保护儿童最大利益和儿童陈述意见权利所需的保障

措施的情况下，申请当局对任何多数裁定或决定进行审查； 

 (c) 向移民官员、警察、公诉机关官员、法官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员提供关

于移民儿童权利的培训，特别是关于委员会第 6 号一般性意见、第 22 号联合一

般性意见和第 23 号联合一般性意见的培训。 

  

 16 N.B.F.诉西班牙，第 12.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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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11 条，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尽快提供资料，

说明采取步骤落实委员会本意见的情况。还请缔约国在根据《公约》第 44 条提

交委员会的报告中列入关于任何此类措施的资料。最后，请缔约国公布并广泛传

播本意见。 

     

 

 

 


